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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書面審查結果 

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一、行政與

運作(22%) 
(一)學校依法

訂定特殊教

育方案(5%) 

1.學校經校內行政程序通

過特殊教育方案內容且

符合身心障礙學生輔導

與服務需求(5 分) 

1. 102 年 10 月 31 日通過

「世新大學特殊教育方

案」，附有會議紀錄及簽

到表。 
2. 特殊教育方案包含特殊

教育法施行細則所訂 8
項內容，規劃完整。 

(二)學校成立

特殊教育推

行 委 員 會

(5%) 

1.學校成立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並依法定期召

開會議(5 分) 

1. 學校於 105 年 6 月 23 日

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特

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

辦法。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召集人為學務長，委員

包含教務長、總務長、系

所教師代表、學生及家長

代表，並訂有視需要得聘

請校內外特殊教育相關

領域之專家學者、校內各

相關單位教職員與會。 
2. 111 年分別於 3 月 24 日、

10 月 19 日召開 2 次會

議，附有會議紀錄及簽到

表。 
3. 建議可將院、系（科）、

所主管代表列入委員會

成員。 
(三)專責單位

與人員進用

(7%) 

1.專責單位輔導人員專職

身心障礙教育有關事項

(4 分) 

特殊教育業務由無障礙資源

中心專責辦理，聘有 4 名專

責輔導人員，並訂有輔導人

員職掌表及工作內容。 

2.專責單位輔導人員參加

36 小時以上之特殊教育

相關專業知能研習，其

中包括中央主管機關辦

理之輔導人員知能研習

課程 18 小時(3 分) 

學校資源教室 4 名專責輔導

人員 111 年度參與研習時數

分別為：A：45 小時、B：91.5
小時、C：47 小時及 D：45 小

時，輔導人員參與研習時數

比率均達規定時數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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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四 ) 協助鑑

定與申訴管

道(5%) 

1.學校主動或依申請發掘

具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

(1 分) 

學校由特殊教育通報網轉銜

資料、學雜費減免名單、諮商

中心或任課老師轉介等，發

掘具特殊教育需求可能之學

生，主動確認提報鑑定需求。 

2.學校協助身心障礙學生

申請鑑定等相關事項(2
分) 

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時程，

協助學生申請特殊教育鑑

定。 

3.提供身心障礙學生申訴

服務(2 分) 
學校訂有「世新大學學生申

訴辦法」，且明定遇特教生之

申訴案件，增聘特殊教育專

家學者及特殊教育家長團體

代表擔任委員，符合教育部

訂定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

務辦法之規定。 
二、學習與

輔導(30%) 
(一)依法訂定

個別化支持

計畫(ISP) 
(13%) 

1.學校為每位身心障礙學

生訂定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3 分) 

依據教育部資料與現場盤點

結果，學校身心障礙學生總

數為 94 人，完成個別化支持

計畫學生數為 94 人，完成率

達 100％。 

2.個別化支持計畫 ISP 內

容符合特殊教育法施行

細則第 12 條規定(4 分) 

1. 個別化支持計畫表單包

含法定項目且內容尚屬

適切，惟名稱採用「個別

化支持方案」，宜修正為

「個別化支持計畫」，以

符合法定用詞。 
2. 個別化支持計畫之特教

障礙類別選項中，「情緒

障礙」宜修正為「情緒行

為障礙」與「重要器官障

礙」宜修正為「身體病

弱」。 
3. 部分學生之鑑輔會鑑定

證明欄位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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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3.ISP 之訂定符合特殊教

育法第 30-1 條規定且訂

定時程適當，每學期至

少檢討 1 次(6 分) 

1. 個別化支持計畫訂定會

議邀請學生、相關教學及

輔導人員出席，並備有會

議紀錄。 
2. 學校於每學期末召開個

別化支持計畫檢討會議，

惟未邀請學生出席，建議

邀請學生參與個別化支

持計畫之檢討。 
(二)建立課業

輔導需求之

評估與審查

機制(7%) 

1.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課業

輔導，建立申請、評估與

審查機制(4 分) 

學校訂有身心障礙學生課業

輔導標準作業流程與課業輔

導服務規定，內容包含申請、

評估與審查機制。建議評估

人員除資源教室輔導員之

外，宜包括授課教師或相關

專家學者。 
2.依身心障礙學生個別差

異，提供合宜時數比例

與課輔方式(3 分) 

學校依申請課業輔導學生之

學習情形與需求，提供合宜

的課業輔導科目與時數，並

由課業輔導教師與學生分別

填寫課業輔導紀錄表，並透

過課業輔導期末回饋表瞭解

輔導成效。 
(三)提供適當

轉介或諮詢

服務(3%) 

1.針對個案，學校有詳細

之輔導紀錄及各項諮詢

或轉介資料完整(3 分) 

諮商中心訂有轉介說明及製

作諮商轉介單，111 年度計有

4 名身心障礙學生轉介接受

諮商，並視個案狀況，另有個

案管理重要事件紀錄表，資

料完備。 
(四)辦理相關

輔導活動，定

期檢討成效

或進行滿意

度調查(7%) 

1.為身心障礙學生辦理各

項生涯與就業轉銜輔導

相關活動(4 分) 

學校針對身心障礙學生安排

生涯與就業轉銜輔導，於 111
年度結合校內外資源辦理多

場不同主題與型態之相關活

動，並備有具體的佐證資料。 

2.學校每年均針對身心障

礙學生輔導與服務活動

等工作，進行成效檢討

或滿意度調查(3 分) 

學校於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與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分別

就資源教室輔導與服務實施

滿意度調查，除有調查結果

之統計分析外，並有各項活

動成果之質化成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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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三、支持與

服務(23%) 
(一)考試服務

與就學費用

優待(5%) 

1.能提供相關考試服務措

施(2 分) 
針對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

務，分別訂定與調整考試形

式、服務須知、身心障礙學生

調整考試服務辦法，規範考

試服務申請與審核程序及服

務內容。亦有提供 111 年度

考試服務學生清冊與內容之

詳細資訊。前項考試服務須

知或辦法，建議合併或重整

為詳細規定，並送特殊教育

推行委員會審議。 
2.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申請

就學費用減免及獎助學

金，並分析其實施成效(3
分) 

學校針對 110 學年度獲獎助

學金之身心障礙學生進行資

料整理與統計分析，但分析

資料簡略，建議能進一步分

析並審視科系與障別不同狀

況，作為學生輔導之參考。 
(二)提供身心

障礙學生教

育輔具、適性

教材與人力

協助(6%) 

1.協助申請教育輔助器材

(輔具)、適性教材(如點

字、放大字體、有聲書籍

等)或依學生需求提供身

心障礙學生在校學習及

生活所必需之人力協助

(4 分) 

1. 111 年度有三名肢體障礙

學生申請電動輪椅、筆電

與擴視機等教育輔具。 
2. 學校訂有「課堂協助」服

務人員規定，內容以課堂

協助為主，並限定以科目

授課節數為限；檢視服務

人員會議資料，服務學生

約 4～5 名，會議內容顯

示多為中心工讀工作。整

體而言，課堂協助偏重中

心協助，較少針對個別身

心障礙學生服務。 
3. 安排生活助理員，協助身

心障礙同學生活照顧。 
4. 學校辦理協助人力之教

育訓練，對象包括課堂協

助人員及生活助理員。 
2.學校定期檢視服務辦理

情形，並檢討實施成效(2
分) 

學校有提供人力協助之服務

運用及滿意度相關資料，但

無檢討改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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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三)身心障礙

學生生涯探

索及轉銜服

務(12%) 

1.符合各教育階段身心障

礙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

辦法相關規定辦理(8分) 

1. 學校為學生辦理之轉銜

會議，未邀請學生本人、

家長或相關人員出席，佐

證資料顯示僅有學校人

員及邀請就業機構職重

專家出席討論。建議未來

應該依照法規規定，個別

召開轉銜會議。 
2. 學生 ITP 包含於個別化

支持計畫中，並於畢業學

年上學期進行能力評估

與諮詢。 
2.學生畢業後，持續追蹤

輔導 6 個月(4 分) 
依規定至特殊教育通報網填

寫畢業轉銜資料，學校於學

生畢業 6 個月內透過電話或

通訊軟體進行一次追蹤，瞭

解學生概況。 

四、經費與

設施(25%) 
(一)學校編列

足夠特殊教

育經費，適當

運用與執行

經費(9%) 

1.輔導人員所需經費，學

校編列 10%以上之自籌

款(3 分) 

學校編列 10％自籌款。 

2.訂有考核及獎勵機制並

支付相關人事費用(3分) 
1. 學校依規定按月支付資

源教室人員之薪資、勞健

保雇主負擔費用與勞退

基金等。 
2. 資源教室輔導人員適用

學校職工考核辦法。 
3.學校申請教育部補助大

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

障礙學生經費工作計畫

之執行情形及成效分析

(3 分)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

輔導身心障礙學生經費工作

計畫之經費執行率達 90％以

上，並對各項經費運用情形

進行分析說明。 

(二)專屬空間

提供設備以

其管理機制

(8%) 

1.專屬空間 (如：資源教

室)，配置身心障礙學生

所需之相關設施及設備

(4 分) 

資源教室有專屬空間，鄰近

無障礙廁所，主要出入口有

斜坡與自動門，分主要空間、

會議室與晤談兼課輔室等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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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審項目 書審細項 書審指標 書審結果說明 
2.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各項

服務或器材借用之管理

機制、借用紀錄及滿意

度分析(4 分) 

學校訂有設備器材使用辦

法，提供學生借用申請。每學

期有進行設備器材使用滿意

度調查，建議提高調查人數

並說明調查結果，作為改善

之參考。 
(三)營造無障

礙校園環境

(8%) 

1.學校網站介紹校園內無

障礙設施及通路並標示

所在位置，且獲得無障

礙標章(4 分) 

1. 學校之學生事務處網站/
校園無障礙環境頁面，有

介紹校園各棟建築之無

障礙設施，並附有實際照

片。另因全校之導覽地圖

係設於學校網站首頁處，

建議學校無障礙設施之

介紹亦可置於學校網站

首頁導覽地圖處，並依各

建築與分樓層詳加註記，

以利身心障礙學生查找

相關資訊。 
2. 學校已獲無障礙標章，並

111 年 3 月 1 日啟用，等

級 AA，並為可連結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之有效

證明。 
2.學校無障礙設施全部合

格，或已擬定整體改善

計畫，並於無障礙設施

管理系統中填報(4 分) 

1. 學校所附 111 年無礙障

成果報告書已檢附當年

度勘檢紀錄。學校 112 年

無障礙校園整體改善中

長期計畫規劃完整，並申

請經費逐年施作改善中。 
2. 學校無障礙設施管理系

統 111 年填報完整、確實

且有更新；112 年度管理

系統部分資料尚待更新。 

 
 


